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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务协议书
深人事服务字200900   号
甲方: 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乙方: 

    一、总则

1、经甲、乙双方协商，受乙方委托，甲方为乙方提供人事服务并达成以下协议。
二、甲方义务

1、甲方根据深圳人才引进相关政策，为乙方录用的符合接收条件的毕业生办理毕业生接收、落户手续，为乙方聘用的符合引进条件的人才办理在职人才引进、落户手续。

2、甲方根据《档案法》和中组部、人事部有关规定，为乙方代理乙方聘用员工（下称当事人）的人事关系及档案，并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其原有身份。

3、经乙方申请，甲方按国家有关规定，可为乙方提供以下综合人事管理服务：出具以档案为依据的各种证明，出国政审，整理档案，代办职称评定，办理转正定级，接转党团组织关系，户口托管。 
三、乙方义务
1、乙方及当事人应遵守国家及省、市的法律法规，遵守甲方有关档案及人事管理规定和计划生育有关管理规定。

2、乙方必须实际聘用当事人，不得以“空挂”方式委托甲方办理当事人的人事业务。同时，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工作，申请甲方提供的人事服务时，应出示公函以及提供相关的材料，并保证其真实性，不得弄虚作假，否则，甲方将上报有关部门予以严肃处理。 

3、乙方与当事人聘用关系终结时，乙方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并通知当事人办理个人委托人事代理或办理人事关系和档案调出。
4、乙方必须按时交纳人事服务费用， 人事综合管理服务费应在到期前交纳下个年度的费用。
5、在职人才引进和毕业生接收获人事局批准但因个人原因放弃办理的，须交纳服务费（在职人才引进1000元/人，毕业生800元/人），因审档或其他原因未获人事局批准的，须交纳服务费（在职人才引进500元/人，毕业生接收300元/人）, 其余费用可凭发票及乙方书面申请退款。退档时产生的档案保管费按档案馆有关规定执行。 
四、协议期限及费用
1、本协议期限 3年，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协议期满，若甲乙双方在协议期满前一个月内未提出终止，本协议将自动逐年延续。若乙方需解除协议，应以书面形式到甲方处办理协议解除相关手续。
2、甲方为乙方员工办理在职人才引进的费用标准为2500元/人（含三年人事综合管理服务），办理毕业生接收的费用标准为2300元/人（含三年人事综合管理服务）。 
3、乙方人员人事综合管理服务费 500元/年。
五、附则

1、乙方未能按约定向甲方支付相关费用的，甲方可视为乙方解除委托，可拒绝为乙方或当事人提供人事服务；如当事人提出转为个人委托代理，甲方可予受理。

2、乙方未能按约定向甲方支付相关费用的，自欠费的第4个月起，计收每月5元的滞纳金。

3、乙方委托甲方办理人才引进以及人事档案综合管理服务的人员名单以附件列明，乙方如有增加或减少人员须向甲方书面申报名单。

4、本协议由甲、乙双方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日期                                                    日期 

附件1:人才引进人员名单                                          乙方（盖章）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学历
	院校(注明统招还是成教)
	   类  别

（毕业生/在职）

	
	
	
	
	
	

	
	
	
	
	
	

	
	
	
	
	
	

	
	
	
	
	
	

	
	
	
	
	
	

	
	
	
	
	
	

	
	
	
	
	
	

	
	
	
	
	
	

	
	
	
	
	
	

	
	
	
	
	
	

	
	
	
	
	
	

	
	
	
	
	
	

	
	
	
	
	
	


附件2:人事档案综合管理服务人员名单                                   乙方（盖章）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学历
	档案编号
	缴费期限

	
	
	
	
	
	

	
	
	
	
	
	

	
	
	
	
	
	

	
	
	
	
	
	

	
	
	
	
	
	

	
	
	
	
	
	

	
	
	
	
	
	

	
	
	
	
	
	

	
	
	
	
	
	

	
	
	
	
	
	



